
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数字
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第三批培训

机构遴选工作的通知

各州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高校、科研院所，省直有关单

位，中央驻滇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

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，加快数字技术人才自主培养，

根据《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实施方案》(人社部发〔2021〕

73号)和《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实施办法》(人社厅发〔2021〕

71号)，《云南省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实施方案》（云人社

通2023〔39〕号）》，我厅将开展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第三

批培训机构遴选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范围

（一）职业目录(共10个)：

1.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；

2.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；

3.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；

4.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；

5.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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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人员；

7.虚拟现实工程技术人员；

8.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；

9.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人员；

10.数字化管理师。

(二)专业技术等级：初级、中级、高级。

(三)遴选数量：每个职业计划遴选1-2家。

(四)有效期限：3年，起算时间为公布通过时间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申报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培训机构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在中国境内依法登记具有培训或评价资质的独立法人机

构（一般应是其三定方案、法人登记证书的业务或营业执照的经

营范围含培训、继续教育、考试或评审鉴定），建有规范的财务

制度和管理制度，社会信用良好，无违法、失信、重大经济纠纷

等不良记录。

2.在拟开展培训或评价的职业(行业)领域具有较强的影响

力、公信力、认可度，配有专职工作人员、稳定的师资、质量督

导员（含兼职）队伍，配备符合相应职业的场地、设备和工具(

软件)系统等实训场所、工作现场或线上平台，能开展线上、线

下培训。

3.培训机构一般应是2019年12月31日以前注册登记成立的，

具有一定的技术技能人员培训经验，达到年培训技术技能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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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0人次以上的规模。

4.自愿接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监督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1.需填报《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培训机构推荐表》(见

附件)；

2.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(加盖单位印章)；

3.信用报告或诚信承诺书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申报。具备相关资质条件的培训机构自愿申请，填写

《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培训机构推荐表》,提供相关材料，

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州（市）培训机构、新经济组织、新社会组

织向所在地州（市）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报；省级培训机

构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。

（二）推荐。州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省级行业主

管部门对符合条件的培训机构进行审核，择优推荐，并出具推荐

函，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。新经济组织、新社会组织推荐工

作由属地州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统一组织推荐。

（三）遴选。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组织复核、遴选。

（四）公示。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将拟列入目录的培训机

构向社会公示5个工作日。

（五）公布。公示无异议的，由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在

“云南省专业技术人才管理服务信息平台”网址（https://hrss.y



— 4 —

n.gov.cn/zjgl/）公布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(一)各州（市）、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数字技术工程师培

育项目，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，加快数字技术人才自

主培养，把培训机构遴选作为项目实施的基础，坚持质量第一、

择优推荐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组织申报。

(二)申报机构应着眼为我省产业培养人才，加强数字技术领

域职业培训教材、教师、教法、教学研究等工作，探索人才自主

培养新模式，发挥人才培养示范引领作用，打造人才培养优质品

牌，切实履行社会机构主体责任，在具备相关条件的基础上，按

规定程序申报。综合实力较强的机构可以申报多个职业。

(三)列入我省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的培训机构按规定

纳入我省职业技能培训“两目录一系统”（职业技能培训需求指

导目录、培训机构目录、实名制信息管理系统），落实属地监管

要求，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全过程监管。

(四)申报机构应诚实守信、如实申报，独立法人主体的条件、

队伍、场地、设备、培训或考核情况须客观真实，严禁弄虚作假、

人为夸大，严禁隐瞒经营风险、提供虚假材料。州（市）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局或省级行业主管部门要认真负责，加强审核把关。

（五）请各州（市）、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和有关单位于2024

年12月10日(周二)前，将推荐函及培训机构推荐表等书面材料以

机要交换或邮寄方式报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专业技术人员



— 5 —

管理处。电子版（盖章正式件PDF格式）发送至联系人邮箱。逾

期不报将不予受理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马晓莹 0871-63635256

邮寄地址：昆明市盘龙区环城东路95号国调大厦605办公室。

电子邮箱：139528611@qq.com

附件：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培训机构推荐表

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4年11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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